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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年前舅舅犯案外逃

1949年，缪某出生在贵州省大方县一个偏僻的山村

里。平日里，他并无固定职业，终日游手好闲。后经人介

绍，从1993年起，已过不惑之年的缪某做起了倒卖大米赚

差价的生意，他先是在当地批发市场购买大米，再联系车

辆运至省内其他地方销售。

1993年9月25日，缪某在某市场一个姓童的年轻女

子处购买了80袋大米，因随身携带的现金不够，他让童女

士与自己同乘运米的货车回他的住处取钱。童女士欣然

答应。将80袋大米搬上车后，童女士与缪某及货车驾驶

员一同前往缪某的出租屋。

二人进屋拿钱，驾驶员留在车上等候。房间内，缪某

因米款与童女士发生口角。争执过程中，缪某情绪激动，

见自己平时用来做菜的菜刀就放在旁边，随手抄起菜刀向

童女士的头部砍去，并用力多次砍打。

时年27岁的童女士无力招架缪某的袭击，很快便倒

在血泊中。看到童女士倒在地上，缪某并没有将其送去抢

救，而是将菜刀一扔，见自己身上无血迹，便走出门返回货

车上。驾驶员正在车上等候，并不知屋内发生了什么事。

缪某让驾驶员运输大米到省城，随后将大米出售并携款

外逃。

等到童女士被发现时，已因颅脑严重损伤失血性休克

死亡。当地公安机关随即立案侦查，但已找不到缪某。

2005年9月，当地公安机关将缪某列为贵州省A级督捕

逃犯，上网追逃。

外甥知情不举反倒资养舅舅

缪某作案后潜逃一事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这件事

很快传到了缪某同胞姐姐的儿子唐某耳中。

1962年出生的唐某从小家境贫困，但天资聪颖，是块

读书的好材料。年幼时，舅舅缪某曾资助过唐某一些学

费，让他得以一路读至某名牌大学毕业。虽然唐某知道舅

舅劣迹斑斑，但始终不以为然。

1994年，警方找到唐

某，询问其是否知道舅舅缪

某杀人一事，唐某表示并不

知情。警方当即提醒他：

“窝藏、包庇犯罪人员也是

违反法律的行为，如果以后

你得知他的行踪，要立即向

公安机关报告。”

1995 年，唐某来到上

海，从此在这里工作生活。

直到2006年的一天，正在工作的唐某忽然接到了一个陌

生来电，电话那头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我是你舅舅……”

唐某十分震惊，当年舅舅出事后并未找过他，至今已

有十余年未见，全家人都不知他的踪迹。电话中，缪某告

诉外甥，自己现在江苏省泰州市，并要求外甥去江苏看

望他。

接到电话后，唐某辗转反侧，犹豫很久。最终，他这样

说服了自己：“这是我的亲舅舅，就算真的犯了事也不能抹

杀我们是血亲的事实，我得去看看他。”于是，唐某连夜购

买车票赶往江苏泰州。

见到缪某后，唐某发现，年近六旬的舅舅已老态龙

钟。缪某告诉他，自己当年逃跑后辗转来到江苏，途中捡

到了一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叫侯某，他找了办假证的人

将身份证上的照片换成他自己的，此后就一直以侯某的身

份生活，这次偶然获知了唐某的联系方式，才打了这通

电话。

看着眼前苍老的舅舅，唐某十分感慨，他明知缪某犯

罪情节严重，依然对舅舅产生了同情，认为“舅舅这些年在

外躲藏一定十分不易，而且无儿无女，无人照顾”。他默默

告诉自己：“我要像孝敬爸妈一样孝敬舅舅。”当天，他在舅

舅租住的房子里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就动身返回上海。临

走前，唐某塞给舅舅1000元钱，并约定每隔一段时间就来

泰州看他，同时让舅舅与他保持电话联系。

此后数年，唐某与缪某如同至亲般走动来往，唐某每

隔半年就赶往泰州看望舅舅，同时给其数千元生活费，对

缪某的身体状况也是关怀备至。

舅舅外甥双双入狱

然而，缪某杀人事件虽已过去20余年，但公安机关从

未放弃对他的追捕。2020年6月，警方接到线索，最终在

江苏泰州将缪某抓获。

缪某被抓后，唐某起先并不知情，后来多次联系不上，

便偷偷前往泰州去查看，发现其出租屋人去楼空，又偶然

听得邻居议论缪某被警方带走的情形，只得佯装无事回到

上海。

2020年12月，缪某因故意杀人罪被贵州省贵阳市中

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得知消息后，唐某又惊又怕，但仍心存侥幸并未主动

投案。2021年6月，经侦查，公安机关发现唐某有重大犯

罪嫌疑，经电话沟通后，唐某于当月向上海青浦警方投案

自首。

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查明，唐某明知缪某涉嫌以残忍

手段故意杀人后潜逃，仍在十余年间不间断地资助缪某的

生活，甚至协助其至上海多家医院看病，并为其支付医疗

费，其行为已涉嫌窝藏罪，且情节严重，遂于2021年对其

提起公诉，并建议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法院审理

后，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在与舅舅重逢前，唐某一直在上海打拼，在某著名海

外食品有限公司供职，是亲朋好友眼中的成功人士。原本

唐某即将退休，与相伴多年、同样优秀的妻子共度晚年生

活。然而，只因一念之差，如今这一切都化作了泡影，他为

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了代价。

夫妻对如何分割房产意见不一

2018年7月，小军（化名）与小红（化名）登记结婚，婚

后生育婚生子小宝（化名）。婚前，小军曾在南安市水头镇

某小区全款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价值54万元。婚后，小军

将小红的名字加在了房产证上。

因婚前缺乏了解，加上婚后种种琐事，夫妻两人矛盾

重重。去年2月，小军以感情破裂为由，向南安法院水头

法庭提起离婚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双方离婚；婚生子小宝

由小军抚养，小红每月支付抚养费，小军婚前购买的房产

属于他的婚前财产，小红应协助小军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小红同意离婚，但不同意小军的其他诉讼请求，辩称

婚生子小宝一直跟着她生活，应当由她继续抚养更有利孩

子成长。另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虽是婚前签订，但婚后在

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时实际登记双方为该房屋的共同共有

人。因此，该房产应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男方支付女方50%房屋补偿款

水头法庭经审理后认为，小军起诉要求离婚，经法院

调解劝合无效，小红也同意离婚，可认定夫妻双方感情确

已破裂，小军的离婚诉讼请求，法院予以准许。结合原、被

告实际情况、婚生子现状和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出发，小

宝现随小红生活，且年纪较小，不宜改变其生活现状，应判

决由小红直接抚养为宜。离婚后，小军应每月承担抚养费

1500元直至小宝年满18周岁。

案涉房产是小军婚前支付全部房款购买，为小军的婚

前财产。但小军在婚后变更房屋权属登记，在房产证加署

小红的名字，可视为对小红的赠予。双方没有对房产份额

作出特别约定，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共有，双方享有平等的

所有权，离婚后房产应予分割。鉴于该房产现由小军居

住，应判决归小军所有较为妥当，由小军折价补偿27万元

给小红，小红应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遂作出上述

判决。

小军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小军上诉时认为，即

便是赠与，也应属于附条件赠与，赠与的条件就是小红作

为妻子与小军长期稳定地生活。该条件不能实现时，赠与

效力不发生或终止，夫妻一方的财产不能转化为共有财

产。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产虽为小军

婚前购买，但其婚后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时同意将权利人登

记为小军、小红，共有情况为共同共有，可认定为双方将一

方婚前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共同所有。一审认定案涉房产

系小军赠与小红，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小军主张

系属附条件的赠与，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关

于案涉房产的处理，应当坚持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照顾无过错方，尊重当事人意愿，有利生产、经营和生活的

原则，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未成年

子女利益时，必须将子女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原则，可根

据子女生活和学习的需要，给直接抚养子女一方适当多分

财产。

因此，小军虽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贡献较大，但并非夫

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决定性依据，结合婚生子尚且年幼，现

由小红直接抚养等，一审认定小军支付小红50%房屋补

偿款，是基于未成年人子女利益的考量，二审维持该

认定。

房本上加名并不意味着一律对半分

法官介绍，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由民法典规定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

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法官提醒，不少人认为，既然登记在双方名下或是加

上配偶的名字，房子理应有一半属于自己。根据民法典第

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

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

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在司法实

践中，虽然案涉房屋属于夫妻共同共有，但并非一律平均

分割，法院会根据房屋出资来源、双方在婚姻中是否存在

过错、是否共同生活等具体情况进行分割。

庭审现场

夫妻离婚 因分割婚前房产闹上法庭
基于未成年人子女利益考量，法院判男方支付女方50%房屋补偿款

《泉州晚报》吴志明 林瑞婷 周佳宝

丈夫婚前全款买房，婚后加上妻子名字，离婚时房产是否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如果可以，又

该如何分割？近日，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水头法庭审理了这样一起离婚纠纷案件，法院经审理判决双方

解除婚姻关系，并通过双方对案涉房产的贡献大小以及合同签订、购房款支付情况等事实，结合婚生子尚

且年幼、现由女方直接抚养等，酌定丈夫支付妻子50%房屋补偿款，房产归丈夫所有。

明知舅舅身负命案 糊涂外甥这样“报恩”
《检察日报》王擅文

明知舅舅涉嫌杀人犯罪并在逃，名牌大学毕业的外甥依然多次资助，协助

舅舅逃避法律责任。日前，经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窝藏罪判

处被告人唐某有期徒刑3年。


